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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JI TAI HE HOLDING LIMITED
隆 基 泰 和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前稱Kai Shi China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開世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81）

(1) 更改公司名稱

及

(2) 更改股份簡稱

更改公司名稱

董事會欣然宣佈，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日發出更改公司名稱註冊

證書，證明本公司名稱已由「Kai Shi China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開世中國控股有限公

司」更改為「Long Ji Tai He Holding Limited 隆基泰和控股有限公司」。更改公司名稱於二

零一五年四月二日起生效。香港公司註冊處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發出註冊非香港

公司變更名稱註冊證明書，確認本公司之新名稱「Long Ji Tai He Holding Limited 隆基泰

和控股有限公司」已根據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16部於香港註冊。

更改股份簡稱

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股份亦將以新名稱於聯交所進行買賣。本公司的英文股份簡稱將

由「KAI SHI CHINA」更改為「LONG JI TAI HE」，而中文股份簡稱將由「開世中國」更改為

「隆基泰和」，自二零一五年五月六日上午九時正起生效。本公司的股份代號「 1281」維持

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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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提述Long Ji Tai He Holding Limited 隆基泰和控股有限公司（前稱為Kai Shi China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開世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三月三日

之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更改公司名稱（「該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

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更改公司名稱

董事會欣然宣佈，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日發出更改公司名稱註冊證

書，證明本公司名稱已由「Kai Shi China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開世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更改為「Long Ji Tai He Holding Limited 隆基泰和控股有限公司」。更改公司名稱於二零一五

年四月二日起生效。香港公司註冊處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發出註冊非香港公司變更

名稱註冊證明書，確認本公司之新名稱「Long Ji Tai He Holding Limited 隆基泰和控股有限

公司」已根據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16部於香港註冊。

更改股份簡稱

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股份亦將以新名稱於聯交所進行買賣。本公司的英文股份簡稱將由

「KAI SHI CHINA」更改為「LONG JI TAI HE」，而中文股份簡稱將由「開世中國」更改為「隆基

泰和」，自二零一五年五月六日上午九時正起生效。本公司的股份代號「1281」維持不變。

不更換股票

更改本公司名稱將不會影響本公司證券持有人的任何權利。印有本公司先前名稱「Kai Shi
China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開世中國控股有限公司」之全部現有已發行股票將會持續作

為該等股票之所有權憑證，且現有股票將會持續有效可作買賣、結算、交付及註冊用途。

本公司不會安排將現有股票更換為其印有新名稱之新股票。此後，任何新股票會以本公司

新名稱予以發行。

承董事會命

隆基泰和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魏少軍

香港，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魏少軍先生、甄曉淨女士、趙華女士及李海潮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李淳先生、韓秦春先生及劉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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